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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说明

根据建标造函[2004]43号文及建标造函[2007]92号文的要求，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市政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有关城市市政设施管理机构和单位，组成《城镇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程投资估算指标》（以下简称《估算指标》）修订编写组，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各章节的编写。目前，《估算指标》的编制工作基本完成，现就修编工作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概况

1、拟定编制大纲，成立专业修编工作组。市政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分别在2008年3月上海会议及2008年6月北京会议上，成立专业修编工作组，完成编制大纲的编审，建立起有效工作机制，完善职能划分。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组织协调；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局负责资料汇总及说明编写；成立道路、排水、结构、照明共四个专业修编工作组，负责各专业章节基础资料调研及编写工作，其中：道路专业组由沈阳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负责，排水专业组由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局负责，结构专业组由天津道路桥梁管理处负责，照明专业组由南京市路灯管理处负责。为了兼顾城市等级差异和地域差异，每个专业组分别由5-10个城市的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单位参加编制。
2、确定项目划分，调研、收集资料，完成资料初步筛选、论证。2009年3月重庆会议上，经专家组讨论，确定各章项目划分，并就各专业组上报的调研资料进行初步筛选、论证。通过论证的调研资料直接进入编写程序；未通过的资料，要求各小组继续补充、完善。本估算指标延用《全国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94）》的章设置，设道路、排水、结构、城市照明共四章，其中：道路工程设19个项目，删除4个项目，新增4个项目；排水工程设21个项目，删除1个项目，新增11个项目；结构工程设14个项目，新增1个项目；城市照明工程设18个项目，更改了原版按照光源进行简单划分项目的模式，采用按照城市照明系统不同组成部分及设施种类进行项目划分的方式设定三类18个项目。
3、专业修编工作组于2009年8月在沈阳召开会议，就各编制小组提出的374个问题逐条讨论和解决，形成内部初审稿。
4、2010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行业内部专家评审会，对《估算指标》修订稿进行了初审、修改、完善。并要求各专业小组进行价格水平测算、分析，再修改；汇总单位加快进行修编情况说明的编写。
5、2011年2月在深圳召开的会议上，就住建部将《估算指标》修编稿下发给33个城市后，其中15个省市反馈的79条意见进行研讨和采纳，完成了送审稿。

6、2011年6月住建部城建司、标准司在北京召开了《估算指标》送审稿专家审查会，一致通过专家评审，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7、2011年8月在西安召开会议，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后，完成报批稿。
二、编制原则
1、本次《估算指标》修编，为提高其投资估算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简化计算程序，采用“量价分离”的原则（即人工、材料、机械消耗量相对固定，价格与各地区市场动态结合），以单位实物量指标的表现形式，体现社会平均水平。

2、本次修编以1994年颁布的《全国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以下简称《94估算指标》）为基础，补充了近些年在城市建设中已被广泛采用、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并跟据国家颁布的城市建设行业现行标准、规范、规程，针对《94估算指标》执行以来存在的问题及不合理部分进行合理的修订。
3、修编后的《估算指标》各项指标应能适应当前城市市政设施运行管理及城市发展的需要，形成具有普遍性、超前性、适用操作性等特点，起到指导养护维修工作、测算维护和管理经费的作用。
4、修编后的《估算指标》各项指标应能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求，改善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施工作业的组织管理机制，合理配置人力、材料和机械资源，确保市政设施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投入，有效地保障市政设施的完好及正常使用，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劳动定额》（2008）；
    2、《全国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1994）；

3、《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06；

  4.《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2009；
  5、《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修技术规程》CJJ68-2007；

    6、全国《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及省市《排水管理条例》；

    7、《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03；

    8、《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18号）；

9、《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2001；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2010年第4号令《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10年7月施行）；
11、国务院第198号令《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2007》

13、部分省、市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设施养护标准及操作规程；

14、上海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年度经费定额（2002）》、《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定额（2000）》、《城市快速路设施养护维修年度经费定额（2006）》；

15、天津市《市政工程预算基价（2004）》；

16、其他部分省、市管养部门制定的《养护定额》，《维修定额》；

17、部分省、市管养部门近三年的统计资料。
四、估算指标适用范围

城镇范围内的道路、桥梁、排水、城市照明等市政设施小修养护维修和日常运行管理。

五、估算指标的作用

1、是市政设施管理养护部门编制年度养护维修管理经费和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检查市政设施管养资金投入与运营情况的主要依据。

2、是市政工程设施管养单位对下属单位核定年度养护维修工程经费，进行养护维修工程成本分析、技术、经济考核的基础。

3、可作为市政工程项目可行性方案比较的参考依据。

4、可作为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程项目招投标的参考依据。

六、参编单位

主编：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市政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

汇编：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局
道路专业编写组：沈阳市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组长）、成都市道路桥梁设施管理处、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石家庄市道桥管理处、海口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青岛市市政管理处、沈阳市市政工程定额管理站。

结构专业编写组：天津市道路桥梁管理处（组长）、天津市市政定额站、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杭州市政设施监管中心、武汉桥梁维修管理处、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兰州市政工程管理处、大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排水专业编写组：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局（组长）、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处、宁波市政管理处、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沈阳市市政工程定额管理站、成都市排水设施管理处。

城市照明专业组：南京市路灯管理处（组长）、重庆市城市照明管理局、长春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大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苏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七、估算指标的编制方法

㈠、编制步骤
    1、根据现行养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养护维修工程特点完成各章的项目划分；结合各地区市政工程建设费用标准，确定综合费率项目划分及计算程序设置。
2、根据划分的项目，各专业编写组完成近三年养护维修统计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论证是否需要调整各项目的小修维护率。确需调整的项目做好相关资料的分析报告。
3、根据综合费率的项目划分，确定各项目的费用标准。
4、各专业编写组采用“定额测算法”与“统计分析法”相结合，确定新增和需修改、调整项目的单位实物量指标。论证后确定不需再做调整、修改的原《94估算指标》项目，仅做耗量换算工作，与修编后估算指标的表现形式统一。
5、各专业编写组采用“回归分析法”，各编制小组根据初步确定的单位实物量指标及综合费率进行费用测算，与近三年养护维修费用统计资料进行费用回归分析，完成指标的修正、成稿。
㈡、关于小修维护率
小修维护率是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社会平均水平的表现，更是取定单位实物量指标中人工、材料、机械耗量的重要依据。经编写组对《94估算指标》小修维护率的分析、论证，并征询参与指标编制的全国28个城市管养单位意见后，认为《94估算指标》中的小修维护率在目前仍具有其适用性、代表性和指导性，决定本次修编延用《94估算指标》中的小修维护率。
市政设施主要项目的小修维护率详见“附表一”。
㈢、关于城市调节系数

原《94估算指标》考虑到各城市在规模、环境、经济发展、资源、市政设施的现状与发展水平、养护管理素质、技术装备、新技术新工艺运用等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设定城市系数，使其能适用于不同贫富差距地区城市的需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住建部已经取消依据城市规模、人口而设立的特大型、大型、中型等城市级别划分。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统一市政设施管养标准，充分体现估算指标对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水平及投入的指导性和先进性，本次修编取消城市调节系数。
㈣、关于综合费率
1、取费项目
根据目前全国适用的定额取费标准，结合市政设施养护维修行业属于“公益型服务三类”的编制定位以及具体作业的特殊性，并适当考虑当前我国大部分城镇市政设施养护管理单位或机构还承担着相当大的、对市政设施运行进行监督管理的“事业性质”任务，对取费进行重新设定。修改《94估算指标》一类费用（即对市政设施进行常年养护维修的必须的工程经费含工程管理费）的项目设置，保留并调整二类费用（即市政设施管理单位的事业经费）的项目设置。一类费用按现行标准划分为直接工程费、措施费、间接费、利润、税金共五项；二类费用划分为市政管理费用、其他费用、行政管理费用、离退休人员费用共四项，行政管理费用和离退休人员费用按实际发生计算。原《94估算指标》中检验、试验费和流量观察费并入其他费用中综合考虑。
估算指标取费项目的设置，既保证了管养单位（或机构）在承担设施运行巡视、监管等属于事业性质作业活动的基本费用投入，又适用于我国部分城镇已把管养工作实施“市场企业化运作”的需要，比较全面和客观地组成目前市政设施管养经费整体测算构架形态，对各地城镇的灵活套用起到行业指导作用。

2、取费标准
本指标编制中的综合费率参照全国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HGZ47-104-2007）执行，直接套用。
费用标准详见附表二。
    3、计算程序
计算程序详见附表二。
㈤、单位实物量指标的确定
根据小修维护率和参编单位报送的近三年的养护统计资料，确定各个养护维修项目的结构形式、工作内容及工程数量。用“定额测算法”，套用相关市政养护、维修定额或市政工程预算定额，初步确定项目的人、材、机消耗量；用“统计分析法”，结合统计资料中的消耗量数据，对人、材、机消耗量进行调整，最终确定指标。
因各城市对养护维修工程提出的“即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快进快出”的高要求，使养护维修工程在人工、机械上的投入远远大于一般性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特别是在“维修工程量上不去”的情况下，人工、机械的消耗并没减少的这一特定事实，我们把确定单位实物量指标的重点放在“统计分析法”这一环节，力求科学有效、实事求是，能充分和准确地体现养护维修工程的特点，保证市政设施小修和日常运行管理的基本投入。
1、人工工日消耗量的确定

⑴ 定额测算法
套用相关市政养护、维修定额或市政工程预算定额确定人工工日消耗量。人工工日不分工种、技术等级一律以综合工日表示。内容包括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人工幅度差和辅助用工。

⑵ 统计分析法
根据参编单位报送的，近三年统计资料中对每个养护维修项目的人工用工数据的汇总、分析，确定人工工日消耗量。
⑶ 比对“定额测算法”和“统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选取合理的人工调整幅度，确定人工工日消耗量。
2、材料消耗量的确定

⑴ 定额测算法

套用相关市政养护、维修定额或市政工程预算定额确定材料消耗量。其确定的材料消耗包括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凡能计量的材料、成品、半成品均按品种、规格逐一列出用量并计入了相应的损耗，其损耗的内容和范围包括：从工地仓库、现场集中堆放地点或现场加工地点至操作或安装地点的现场运输损耗、施工操作损耗、施工现场堆放损耗。

⑵ 统计分析法

根据参编单位报送的，近三年统计资料中对每个养护维修项目的材料耗量数据的汇总、分析，确定材料消耗量。

⑶ 比对“定额测算法”和“统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确定材料的项目增减和消耗量。

⑷ 用量少、价值小的材料不再在耗量中单列，而作为零星材料费用并入其他材料、机械费，以百分比的形式计入指标。
⑸ 主要材料计量单位及损耗详见附表三。

3、机械台班消耗量的确定

⑴ 定额测算法

套用相关市政养护、维修定额或市政工程预算定额确定机械台班消耗量。定额测算的施工机械台班用量包括了机械幅度差内容。
⑵ 统计分析法

根据参编单位报送的，近三年统计资料中对每个养护维修项目的机械台班耗量数据的汇总、分析，确定机械台班消耗量。

⑶ 比对“定额测算法”和“统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确定机械台班的项目增减和消耗量。

⑷ 用量少、价值小的机械台班不再在耗量中单列，而作为一般发生的小型工具使用费并入其他材料、机械费，以百分比的形式计入指标。

    ⑸ 主要机械设备及规格详见附表四。
八、与《94估算指标》的估价水平对比
根据同一价区市场行情测算单位实物量指标单价，与94估算指标对比，道路工程价格水平提高34.87%，权重比人工费所占比例下降5.46%，材料费下降2.41%，机械费上涨6.59%；排水工程价格水平提高34.04%，权重比人工费所占比例下降12.40%，材料费下降1.76%，机械费上涨10.70%；结构工程价格水平提高66.96%，权重比人工费所占比例下降9.96%，材料费下降8.38%，机械费上涨9.87%；
照明工程价格水平下降33.27%，权重比人工费上涨6.76%,材料费上涨11.06%,机械费下降17.82%。
根据以上数据显示，随着维护价格中人工费用所占比例的下降，机械费用在提高，与各城市机械化施工水平的提高是相适应的，修编后的《估算指标》能够充分和较全面的代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全国城镇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程的社会平均水平。
具体数据分析详见附表五、附表六。

九、其他问题的说明

1、本次修编后的《估算指标》为实物量指标（即消耗量）表现形式，为体现它的适用性，原则上指标中的材料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灵活替换，但因为消耗量由综合分析法产生，基本上是一个平均水平指标，所以不允许调整。
2、本次修编后的《估算指标》仅适用于市政设施小修工程，不适用于中修、大修工程，也未包括防汛、应急抢险等经费。
3、根据各城市反馈的实际情况，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施工作业中，已经很难在10km范围内找到渣土弃置场地，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渣土外运都在30km以上。综合以上情况，机械台班耗量统一按弃渣运距20km测算，如实际运距超出该范围的，可增计超运部分费用，按实计算。
第二章  道路工程编制说明（略）
第三章  排水工程编制说明（略）
第四章  结构工程编制说明（略）
第五章  城市照明工程编制说明

一、本章估算指标的作用

是计算城镇范围内城市照明设施及配套供配电设施年度养护维修经费的核算依据。

二、适用范围

    本章估算指标适用于纳入市政养护的城市照明变配电设施、照明线路及照明设施的日常小修维护。

三、项目划分

原《94版估算指标》根据当时的情况，按照钠路灯、汞路灯、白炽路灯进行项目划分，由于城市照明技术的快速发展，白炽路灯和汞路灯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原大量使用的搪瓷灯罩等直接照明方式也被淘汰；供电方式从就近接入电网向多元化供电模式改变；维护范围也因城市管理方式不同而千差万别；新光源、新技术的应用促使照明设施、照明线路及供配电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行业的发展使原项目划分已经不能体现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的现状和特点。本章根据现有城市照明系统组成特点，更改了94版按照光源进行简单划分项目的模式，采用按照城市照明系统不同组成部分及设施种类进行项目划分的方式设定三类18个项目，新的项目划分原则和本估算指标其他章节保持一致。

    本章《估算指标》划分为变配电设施、线路设施、照明设施三类共18项目。其中：变配电设施分为变配电所、箱式变配电站、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照明配电箱、杆上变压器、监控中心、监控终端共7项；线路设施分为合杆架空线、专杆架空线、钢管保护电缆、塑料管保护电缆、直埋电缆共5项；照明设施分为高杆灯、中杆灯、10-15米功能灯、4-10米功能灯、4米以下庭院灯、架空悬挑灯共6项。

    1.变配电设施部分，修改、完善了箱式变配电站、杆上变压器2项；新增了变配电所、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照明配电箱3项；并将城市照明控制系统也纳入了该类指标，包括了监控中心和监控终端2项。原版估算指标有箱式变电站和杆上变压器两项，但没有给出任何人工、材料及机械的耗量，也没有计算依据和方法，只简单列出两项的总包干经费分别为1800元及500元，无法根据人工、材料及机械的耗量变化及价格涨跌进行测算和调整，因此对这两项指标作了修改和完善。新补充5项指标均为现有城市照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线路设施，全部为新增指标，包括照明设施中常用的合杆架空线、专杆架空线、钢管保护电缆、塑料管保护电缆、直埋电缆5项。原版估算指标有10KV高压架空线路和10KV电缆线路两项，但没有给出任何人工、材料及机械的耗量，也没有计算依据和方法，只简单列出单位长度的包干经费，无法根据人工、材料及机械的耗量变化及价格涨跌进行测算和调整，且10KV线路一般纳入城市电网设施的养护范围内，故本章不再考虑这两项指标，仅对纳入市政管养范围的低压配电线路进行项目划分。

    3.照明设施，调整、修改原版估算指标项目，包括高杆灯、中杆灯、10-15米功能灯、4-10米功能灯、4米以下庭院灯及架空悬挑灯。《94版估算指标》按汞路灯、钠路灯、白炽路灯三种光源来划分，现汞路灯、白炽路灯已淘汰使用，普遍采用的是高压钠灯光源，由于灯安装位置直接影响维护投入的人、材、机，因此本章以灯安装形式和高度作为项目划分依据，共划分6项。

四、单位实物量指标的确定

    城市照明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较原版估算指标编制时的实物量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于技术发展，部分光源淘汰，原版估算指标中三分之二的维护单位实物量已没有意义；由于机械设备的普及，维护机械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维护消耗单位实物量减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照明设施的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要求也相应提高，巡修频率上升，相应的单位实物量增加；光源质量、灯具质量、供电水平和维护水平的提高，材料实物量相应减少。本章在原版估算指标的基础上重新分项核算单位实物量。

变配电设施。变配电所，箱式变配电站，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照明配电箱4项指标，按变压器维修、接地电阻测试、配电系统调试1年1次的维护频次，以及维护工作而发生的人、材、机消耗量确定实物量指标，以一年24次的巡检频次计算巡修台班，变压器为该部分主要材料，按年损耗率2%（地埋式变压器按5%）计算。控制中心实物量指标由值班人员人工费、监控设备日常损耗以及零星机械台班组成，根据近3年养护维修统计资料及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对指标人、材、机耗量的实际测算结果，综合取定单位实物量指标，监控终端站按一年12次巡检频次计算。

线路设施。线路按维护工作而发生的人、材、机消耗量确定实物量指标。架空线路巡修按一年12次的频次，80公里/辆*日计算人工和机械耗量，架空线导线年损耗率按2%计算。地下线路巡修按一年12次的频次，50公里/辆*日计算人工和机械耗量，地下电缆年损耗率按1%计算。

照明设施。按维护工作发生的人、材、机消耗量确定实物量指标，其中接地电阻测试、灯具清洁按1年1次的频次计算，光源按年损耗率60%计算；灯杆年损耗率按2%计算，照明设施巡修按年亮灯率97%计算巡修人工和机械耗量。 

五、价格水平分析

本章修编后的价格水平平均下降33.27%。

    1.变配电设施。原版估算指标仅给出了箱式变电站及杆上变压器的维护综合包干价格，未提供人、材、机实物耗量无法进行价格比较。

    2.线路设施。该章节为指标新增部分，无法进行价格比较。

    3.照明设施。高杆灯上升18.76%，中杆灯下降77.47%，10-15米功能灯下降33.86%，4-10米功能灯下降41.73%，4米以下庭院灯下降24.52%，架空悬挑灯下降40.77%。原全国路灯维修劳动定额为250盏/人，现因技术进步和机械设备的大量使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工根据实际情况下调；机械性能显著改善，利用率和工作效率提高，机械台班量实际情况下调；对原版估算指标明显不合理的部分（如中杆灯机械台班等）重新进行计算，按实际情况调整。
六、价格组成权重分析

分析各个项目算术平均后的费用组成，《94版估算指标》费用组成中人工费占17.82%,材料费占34.12%,机械费占48.06%；修编后的费用组成（不含新增项目）中人工费占24.58%,材料费占45.18%,机械费占30.24%；与《94版估算指标》相比人工费权重上升6.76%,材料费上升11.06%,机械费下降17.82%。由于机械性能改善，工作效率提高，机械台班量下调，机械费用权重下降，材料费和人工费权重相对上升。总项目（含新增项目）费用组成中人工费占36.21%,材料费占42.80%,机械费占20.99%

七、 其他问题的说明

1.《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建城函[2004]204号）要求大城市亮灯率97% ，中小城市95%。本章估算指标按亮灯率97%计算设施维护实物量，实际亮灯率与维护工作人、材、机投入有直接关系，设系数进行调整，调整系数如下：

	亮灯率L
	L≥98%
	98%>L≥97%
	97%>L≥95%
	95%>L

	系数
	1.1
	1
	0.9
	0.7


2.中杆灯维护实物量按照每杆安装灯盏数量进行调整，调整系数如下：

	光源数量/基
	1～3
	4～6
	7及以上

	系数
	1
	1.2
	1.4


3.高杆灯以“基”为计算单位。高度50米及以下的高杆灯套用本章估算指标，高度超过50米的按实计算。高杆灯维护实物量按照每杆安装灯盏数量进行调整，调整系数如下：

	光源数量/基
	1～3
	4～9
	10～15
	16及以上

	系数
	0.7
	1
	1.3
	1.6


4.目前国内城市照明电费普遍按实计算，原版估算指标中关于电费的计算方法已不作为电费计算依据，故本次修订取消电费计算。

5.目前国内10KV架空线路、10KV电缆线路、10KV电缆进线的维护一般纳入电网统一维护，原版估算指标中所列3项的包干使用费已经不作为计算维护费的依据，故本次修订取消该3项包干使用费。

附表一：

	一、道路设施小修维修率

	项  目
	维修率（%）
	项  目
	维修率（%）

	车行道
	水泥砼路面
	0.50 
	附属设施
	车行隔离栏
	10.00 

	
	沥青砼路面
	7.00 
	
	人行护栏
	5.00 

	
	其他路面（不分等级）
	18.00 
	
	路名牌
	11.00 

	人行道
	沥青砼人行道
	3.00 
	
	挡土墙
	14.00 

	
	水泥砼人行道
	7.00 
	
	边坡
	5.00 

	
	砖石类人行道
	3.00 
	
	路肩
	10.00 

	
	预制块人行道
	5.00 
	
	边沟、明沟
	1.00 

	
	路缘石
	3.00 
	
	石栏杆
	5.00 

	二、排水设施疏通、清捞或检查频率

	项  目
	频率（次/年）
	项  目
	频率（次/年）

	特大型雨水（合流）管道
	0.50
	小型排水暗沟
	3.00

	大型雨水（合流）管道
	1.00
	检查井（雨水、包括合流管）
	12.00 

	中型雨水（合流）管道
	1.70
	检查井（污水）
	2.00 

	小型雨水（合流）管道
	3.50
	进水口
	18.00 

	特大型污水管道
	0.50
	检查井下药
	3.00 

	大型污水管道
	0.50
	进水口下药
	14.00 

	中型污水管道
	1.00
	管涵出口（含闸门）
	2.00 

	小型污水管道
	1.10
	排水明渠
	0.25 

	大型排水暗沟
	0.50
	排水河道
	0.25 

	中型排水暗沟
	1.00
	　
	　

	三、结构设施小修维护率

	项  目
	维修率（%）
	项  目
	维修率（%）

	钢筋砼驳岸
	10.00
	钢筋砼防洪墙
	0.50

	块石驳岸
	3.00
	砌体防洪墙
	3.00

	木驳岸
	0.50
	土堤
	50.00


	四、城市照明巡查频率

	项  目
	频率（次/年）
	项  目
	频率（次/年）

	变配电所
	24
	塑料管保护电缆
	12

	箱式变配电站
	24
	直埋电缆
	12

	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
	24
	高杆灯
	24

	照明配电箱
	24
	中杆灯
	24

	杆上变压器
	24
	10-15米功能灯
	24

	监控中心
	-
	 4-10米功能灯
	24

	监控终端
	12
	4米以下庭院灯
	24

	合杆架空线
	12
	架空悬挑灯
	24

	专杆架空线
	12
	　
	　

	钢管保护电缆
	12
	　
	　


附表二：

	一、市政设施养护维修费用标准

	            工程分类                    费用名称                              
	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
	结构工程
	照明工程

	
	以直接工程费为计算基数

	措施费（%）
	4.10
	6.00
	4.40
	4.00 

	间接费（%）
	15.78
	14.30
	15.90
	14.00 

	利润（%）
	7.00
	7.00
	7.00
	7.00 

	税金（%）
	3.41
	3.41
	3.41
	3.41

	市政管理费用（%）
	20.21
	22.00
	23.00
	-

	其他费用（%）
	8.00
	8.00
	8.00
	8．00


	二、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经费计算程序

	序号
	费用组成
	计算公式
	备注

	1
	一类费用
	直接工程费
	按单位实物量指标计算
	根据各地区人、材、机的市场价格计算。

	2
	
	措施费
	（1）×措施费综合费率
	

	3
	
	间接费
	（1）×间接费综合费率
	

	4
	
	利  润
	（1）×规定费率
	

	5
	
	税  金
	【（1）+（2）+（3）+（4）】×规定费率
	

	6
	
	小  计
	（1）+（2）+（3）+（4）+（5）
	　

	7
	二类费用
	市政管理费用
	（6）×市政管理费用综合费率
	　

	8
	
	其他费用
	（6）×其他费用综合费率
	　

	9
	
	行政管理费
	按实际发生计算
	　

	10
	
	离退休人员费用
	按实际发生计算
	　

	11
	养护维修工程经费
	（6）+（7）+（8）+（9）+（10）
	　


附表三：

	主要材料计量单位、规格及损耗率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损耗率%

	1
	粗粒式沥青混凝土
	AC-25
	t
	2.50 

	2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6
	t
	2.50 

	3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
	t
	2.50 

	4
	水泥混凝土
	C30
	m3
	3.00 

	5
	水泥混凝土
	C20
	m3
	3.00 

	6
	水泥混凝土
	C10
	m3
	3.00 

	7
	快硬水泥混凝土
	C50
	m3
	3.00 

	8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m3
	3.00 

	9
	水泥砂浆
	1 ：3
	m3
	3.50 

	10
	水泥砂浆
	1 ：2.5
	m3
	3.50 

	11
	水泥砂浆
	1 ：2
	m3
	3.50 

	12
	水泥砂浆
	M10
	m3
	3.50 

	13
	水泥砂浆
	M7.5
	m3
	3.50 

	14
	水泥砂浆
	M5.0
	m3
	3.50 

	15
	水泥
	32.5级
	t
	2.00 

	16
	白水泥
	　
	kg
	2.00 

	17
	石屑
	
	t
	4.00 

	18
	碎石
	5-15mm
	t
	3.00 

	19
	碎石
	15-25mm
	t
	3.00 

	20
	碎石
	25-40mm
	t
	3.00 

	21
	砂
	综合
	t
	5.00 

	22
	生石灰
	　
	t
	3.00 

	23
	标准砖
	　
	千块
	4.00 

	24
	青条石
	　
	m3
	2.00 

	25
	毛条石
	　
	m3
	2.00 

	26
	块石
	　
	m3
	3.00 

	27
	聚合物砂浆
	　
	kg
	3.00 

	28
	石油沥青
	　
	t
	4.00 

	29
	面漆
	　
	kg
	3.50 

	30
	底漆
	　
	kg
	3.50 

	31
	原木
	　
	m3
	5.00 

	32
	锯材
	　
	m3
	5.00 

	33
	钢材
	综合
	kg
	6.00 

	34
	钢管
	综合
	t
	2.00 

	35
	钢筋 
	综合
	kg
	4.00 

	36
	柴油
	　
	t
	5.00 

	37
	水
	　
	m3
	5.00 

	38
	电
	　
	度
	3.00 

	主要材料计量单位、规格及损耗率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损耗率%

	39
	变压器
	　
	台
	2.00

	40
	避雷器
	　
	组
	10.00

	41
	刀开关
	　
	台
	1.00

	42
	负荷开关
	　
	只
	5.00

	43
	肘型电缆头
	　
	组
	5.00

	44
	交流接触器
	　
	只
	5.00

	45
	熔断器
	　
	只
	20.00

	46
	电容器
	　
	组
	30.00

	47
	互感器
	　
	台
	2.00

	48
	电流表
	　
	只
	4.00

	49
	电压表
	　
	只
	4.00

	50
	功率因数表
	　
	只
	4.00

	51
	铜芯线
	　
	米
	5.00

	52
	配电柜柜体
	　
	只
	2.00

	53
	接地极
	　
	根
	10.00

	54
	石墨接地极
	　
	根
	10.00

	55
	铸铁井盖
	　
	套
	10.00

	56
	地埋式变压器
	　
	台
	5.00

	57
	跌落式熔断器
	　
	组
	5.00

	58
	高压熔丝
	　
	根
	20.00

	59
	隔离开关
	　
	 组
	1.00

	60
	GPS卫星定位系统
	　
	套
	5.00

	61
	不间断电源
	　
	组
	20.00

	62
	大屏幕投影系统
	　
	套
	5.00

	63
	地理信息系统(GIS)
	　
	套
	5.00

	64
	通信与数据服务器
	　
	套
	5.00

	65
	光采集器
	　
	套
	10.00

	66
	控制操作台
	　
	台
	5.00

	67
	路灯监控终端
	　
	台
	10.00

	68
	镀锌横担
	　
	块
	2.00

	69
	碟式瓷瓶
	　
	只
	5.00

	70
	钢绞线
	　
	米
	3.00

	71
	水泥电杆
	　
	根
	3.00

	72
	水泥拉桩
	　
	根
	3.00

	73
	杆号牌
	　
	块
	5.00

	74
	电缆
	　
	米
	1.00

	75
	镀锌钢管
	　
	米
	1.00

	76
	灯泡
	　
	只
	60.00

	77
	镇流器
	　
	只
	10.00

	78
	触发器
	　
	只
	20.00

	主要材料计量单位、规格及损耗率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损耗率%

	79
	补偿电容
	　
	只
	30.00

	80
	瓷灯头
	　
	只
	5.00

	81
	灯具
	　
	只
	5.00

	82
	卷扬机
	　
	套
	10.00

	83
	灯盘
	　
	套
	2.00

	84
	灯杆
	　
	根
	2.00

	85
	灯架
	　
	套
	2.00

	86
	灯杆基础
	　
	座
	1.00

	87
	灯头线
	　
	米
	5.00


附表四：
	主要机械设备及规格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1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台班

	2
	路面铣刨机
	S1900
	台班

	3
	压路机
	6-8吨
	台班

	4
	压路机
	10-12吨
	台班

	5
	装载机 
	综合
	台班

	6
	汽车式起重机
	5t
	台班

	7
	自卸汽车
	4t
	台班

	8
	载重汽车
	2.5t
	台班

	9
	铲车
	　
	台班

	10
	叉车
	　
	台班

	11
	沥青洒布车
	　
	台班

	12
	污泥运输车
	4t
	台班

	13
	吸泥车
	　
	台班

	14
	高压冲水车
	　
	台班

	15
	洒水车
	8000L以内
	台班

	16
	发电机
	　
	台班

	17
	内燃空气压缩机
	3m3/min
	台班

	18
	电动空气压缩机
	6m3/min
	台班

	19
	切割机
	　
	台班

	20
	灰浆搅拌机
	200L以内
	台班

	21
	混凝土搅拌机
	综合
	台班

	22
	电焊机
	　
	台班

	23
	船
	　
	台班

	24
	交流电焊机
	21KVA
	台班

	25
	数字式高压表
	GYB-II
	台班

	26
	载重汽车
	5t
	台班

	27
	载重汽车
	4t
	台班

	28
	载重汽车
	2.5t
	台班

	29
	汽车式起重机
	5t
	台班

	30
	汽车式起重机
	8t
	台班

	主要机械设备及规格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31
	汽车式起重机
	16t
	台班

	32
	电能校验仪
	ST9040
	台班

	33
	高压绝缘电阻测试仪
	3124
	台班

	34
	接地电阻测试仪
	DET-3/2　
	台班

	35
	高压试验变压器全套装置
	YDJ
	台班

	36
	夯实机(电动)
	
	台班

	37
	机动翻斗车
	1t
	台班

	38
	高空作业车
	14m
	台班

	39
	高空作业车
	18m
	台班

	40
	高空作业车
	27m
	台班


附表五：价格水平对比表
	城镇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投资估算指标

	                          价格水平对比表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94指标
	修编指标
	比率
	备注

	四
	城市照明部分
	　
	
	
	-33.27%
	

	1
	变配电所
	座
	
	8062.63
	
	新增

	2
	箱式变配电站
	座
	
	10196.30 
	
	新增

	3
	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
	座
	
	12105.66
	
	新增

	4
	照明配电箱
	台
	
	2474.36
	
	新增

	5
	杆上变压器
	座
	
	4933.55
	
	修改

	6
	监控中心
	系统
	-
	312773.13
	
	新增

	7
	监控终端
	台
	-
	447.89
	
	新增

	8
	合杆架空线
	千米
	-
	1119.55 
	
	新增

	9
	专杆架空线
	千米
	-
	1995.99 
	
	新增

	10
	钢管保护电缆
	千米
	-
	2528.82
	
	新增

	11
	塑料管保护电缆
	千米
	-
	1941.20
	
	新增

	12
	直埋电缆
	千米
	-
	1760.11
	
	新增

	13
	高杆灯
	基
	10372.37 
	12318.33 
	18.76%
	

	14
	中杆灯
	基
	7366.40 
	1659.32
	-77.47%
	　

	15
	10-15米功能灯
	百盏
	50979.66 
	33718.47 
	-33.86%
	　

	16
	4-10米功能灯
	百盏
	49117.98 
	28622.56 
	-41.73%
	　

	17
	4米以下庭院灯
	百盏
	22340.98
	16861.99
	-24.52%
	　

	18
	架空悬挑灯
	百盏
	35748.79 
	21175.12
	-40.77%
	　

	备注：1、以上各项目单价为按同一价区价格计算的工程直接费单价。

	      2、新增项目未纳入价格水平对比。


附表六：价格组成权重分析表

	城镇市政设施养护维修投资估算指标价格组成权重分析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94指标
	修编指标
	权重对比
	备注

	
	
	
	人工
	材料
	机械
	人工
	材料
	机械
	人工
	材料
	机械
	

	四
	城市照明工程部分
	
	17.82%
	34.12%
	48.06%
	24.58%
	45.18%
	30.24%
	6.76%
	11.06%
	-17.82%
	平均

	1
	变配电所
	座
	　
	　
	
	41.17%
	36.59%
	22.24%
	　
	　
	
	新增

	2
	箱式变配电站
	座
	　
	　
	
	43.85%
	30.81%
	25.34%
	　
	　
	
	

	3
	地埋式箱式变配电站
	座
	　
	　
	
	36.56%
	42.32%
	21.12%
	　
	　
	
	

	4
	照明配电箱
	台
	　
	　
	
	46.15%
	8.86%
	44.99%
	　
	　
	
	

	5
	杆上变压器
	座
	　
	　
	
	57.64%
	13.89%
	28.47%
	　
	　
	
	

	6
	监控中心
	系统
	　
	　
	
	56.20%
	42.40%
	1.40%
	　
	　
	
	新增
　

	7
	监控终端
	台
	　
	　
	
	23.71%
	61.23%
	15.06%
	　
	　
	
	

	8
	合杆架空线
	千米
	　
	　
	
	49.23%
	37.41%
	13.36%
	　
	　
	
	

	9
	专杆架空线
	千米
	　
	　
	
	33.92%
	55.93%
	10.15%
	　
	　
	
	

	10
	钢管保护电缆
	千米
	　
	　
	
	42.47%
	51.29%
	6.24%
	　
	　
	
	

	11
	塑料管保护电缆
	千米
	　
	　
	
	35.97%
	61.65%
	2.38%
	　
	　
	
	

	12
	直埋电缆
	千米
	　
	　
	
	37.53%
	56.84%
	5.63%
	　
	　
	
	

	13
	高杆灯
	基
	8.49%
	28.13%
	63.38%
	26.23%
	49.05%
	24.72%
	17.74%
	20.92%
	-38.66%
	　

	14
	中杆灯
	基
	3.79%
	16.90%
	79.31%
	15.68%
	36.56%
	47.76%
	11.89%
	19.66%
	-31.55%
	

	15
	10-15米功能灯
	百盏
	18.12%
	42.79%
	39.09%
	16.15%
	53.43%
	30.42%
	-1.97%
	10.64%
	-8.67%
	　

	16
	4-10米功能灯
	百盏
	18.81%
	40.62%
	40.57%
	17.06%
	52.58%
	30.36%
	-1.75%
	11.96%
	-10.21%
	　

	17
	4米以下庭院灯
	百盏
	41.52%
	47.77%
	10.71%
	41.37%
	54.73%
	3.90%
	-0.15%
	6.96%
	-6.81%
	　

	18
	架空悬挑灯
	百盏
	16.17%
	28.51%
	55.32%
	30.97%
	24.74%
	44.29%
	14.80%
	-3.77%
	-11.03%
	　

	备注：1、以上各项目权重分析以同一价区价格计算的工程直接费单价为基础。   2、新增项目未纳入权重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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